
储蓄账户资料说明

（建议客户一并索阅《一般银行服务资料说明》）

特点

1. 存款利息按每日存款余额累计及支付。

2. 本行会发出存折给予存折储蓄账户持有人或账户咭给予结单储蓄账户持有人。

3. 交易账项将记入存折（对存折储蓄账户而言）或账户结单内（对结单储蓄账户而言）。

4. 账户结单会定期发给账户持有人。

5. 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之个人客户可开立人民币储蓄账户。

6. 外币储蓄账户接受澳洲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欧罗、英镑、日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及美

元等不同货币之存款。所有外币之交易账项将综合纪录于一外币储蓄账户内。

7. 若经本行接纳申请，账户持有人可使用电话理财服务及网上银行服务查询账户结余、办理转账及

买卖外币等服务。

8. 若经本行接纳申请，港币/人民币储蓄账户持有人可享用账户之有关服务，例如自动柜员机服务、

自动转账及常行指示等服务。

9. 账户持有人可使用自动打簿机进行补记存折交易账项纪录。

10. 账户之最低开户金额

(a) 港币储蓄账户：港币100元正



(b) 外币储蓄账户：外币等值港币100元正（当外币储蓄账户已开立，则以后存入该账户内之其

他外币存款并不受最低开户金额限制）

(c) 人民币储蓄账户：人民币100元正

不动账户

11. 若储蓄账户在两年内并无任何交易 (银行主动支付利息及扣除手续费的交易除外) ，则该储蓄账户

会被列为不动账户。

12. 若储蓄账户两年内未进行任何交易(银行主动扣除利息及手续费的交易除外)及账户结余少于港币

5,000 元或等值外币，本行会每年收取服务费用(只适用于公司客户)(参考服务收费)。

13. 不动账户若经扣取服务费用后，结余为零时，本行有权结清该账户。

服务收费

14. 若港币储蓄账户每月平均结余少于港币10,000元，本行会每月收取服务费用(只适用于公司客户)

(参考服务收费)。

存款利息

15. 储蓄账户利率由本行不时厘定。

16. 在截收票据时限前存入之港币/美元/人民币交换支票，利息由存款日起计算。在截收票据时限后

存入之港币/美元/人民币交换支票，利息会于下一个营业日结算后累算。尽管上述规定，星期六

将不会进行支票结算服务。假如支票退票，利息则会被取销。



17. 在海外支付之美元支票存款利息由存款日起7日后计算。其他外币支票之存款利息则由存款日起14

日后计算。

18. 港元、英镑及新加坡元之存款利息按365日为一年度计算。其他外币之存款利息则按360日为一年

度计算。

19. 利息按每日存款余额，以单息计算。如属存折储蓄账户，利息将于每年一月一日及七月一日入账。

结单储蓄账户之利息将于每月第一日入账。如在结息期内结清账户，其利息将计算至上一个历日

底为止。

20. 除人民币储蓄存款外，若储蓄账户之每日结余低于下列规定，则不享有利息﹕

150 澳洲元 150 加拿大元 200 瑞士法郎

1,000 丹麦克朗 100 欧罗 70 英镑

15,000 日元 200 新西兰元 200 新加坡元

120 美元 5,000 港元

储蓄账户之运作

21. 账户持有人可在各分行进行账户交易。

22. 现钞存款须经本行接纳。若现钞(港币除外)存入同币种储蓄账户，须按本行规定支付钞汇差价。

23. 储蓄账户不得以支票提款。



24. 账户持有人在柜面提取款项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及/或有关账户之有效存折（对储蓄存折

账户言），账户咭（对结单储蓄账户言）。

25. 现钞存款/提款不设上限。唯现金提存累积金额超过本行规定时，本行将向客户按当天总存款金额

计收取服务费（参考服务收费）。

26. 在本行接纳及有足够现钞情况下，账户持有人可于储蓄账户内提取有关货币现钞，惟人民币/外币

须按本行规定支付钞汇差价。

27. 人民币储蓄账户持有人可把其账户结余汇入内地同名个人人民币账户。收款人须为汇款人。每人

每天的汇款上限为80,000 元人民币。从户口直接汇款到国内同名账户，本行有权收取钞汇差价。

28. 所有存折，账户咭必须小心保管，以避免被未经授权人非法盗用。上述文件如有遗失及/或被窃等

情况，账户持有人必须立即以书面通知本行。账户持有人签具本行接受之赔偿承担书后，本行有

权决定是否补发有关文件。

29. 本行会向遗失存折之账户收取手续费(参考服务收费)。

30. 存折不得转让或抵押。账户持有人不应以任何方式窜改存折。

31. 存折只供账户持有人参考，账内之结余并不一定正确，因某些交易账项可能尚未记入存折内。若

需补记未记之账项或利息，可将存折交予任何分行或使用本行提供之自动打簿机处理。若未记之

账项达到本行不时所定之数目，本行会将未记之支账总额及入账总额记入存折内，并向账户持有

人发出交易结单，列明未记之账目。



32. 账户持有人有责任小心审查账户结单是否正确并无任何错漏或未经授权之交易或入账（统称〝错

失〞及每一〝错失〞），及须于在结单派出或寄出90 天内以书面通知本行任何错失。

适用章程

33. 本资料说明受综合条款及条件–银行服务规限。

资料说明之修订

34. 本行有权对本资料说明随时作出增添、删除及／或修订。

中英文本

35. 本资料说明之中文译本如与英文有异，概以英文本为准。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如有任何垂询，欢迎于办公时间内联络任何分行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218 95588。本行职员

定当乐意为阁下效劳。


